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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号：002096   证券简称：南岭民爆  公告编号：2015-041 

 

关于受让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及设备的关联交易 

公   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 

 

   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   1、交易内容：公司双牌分公司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，拟受

让湖南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最新型 AE-HLC型乳化炸药及其

连续化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工艺技术及设备。  

   2、交易金额：988万元。    

   3、历史关联交易情况：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

（湖南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）发生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未达

到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累计共 1次，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968万元。 

   4、本次关联交易，相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。 

    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   2015 年 4月 13日，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双牌分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司双牌分公司）乳化炸药生产线

新建项目获得工信部安全生产司“工安函[2015]31号”《工业和

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关于调整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

公司工业炸药生产能力的复函》批准，同意公司双牌分公司采用

先进技术在现厂区新建 1条年产 24000吨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。

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，以不超过 3000 万元自有资金，

在现有改性铵油炸药生产线基础上，利用改性铵油炸药生产线现

有的主要工房和部分公用设施，将现有的 12000 吨/年乳化炸药

生产线和 12000 吨/年改性铵油炸药生产线并线，改造建设一条

年产 24000吨的乳化炸药生产线。该线建成验收后，原年产 12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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吨改性铵油炸药生产线和年产 12000 吨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停

产拆除，公司现有的产能不变。 

 为了保证公司双牌分公司新建乳化炸药生产线项目的顺利

实施，加快推动工业炸药及其制品生产线实现全过程控制自动

化、智能化进程，提高生产线本质安全和生产技术水平，公司双

牌分公司拟与湖南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金能科技）

签署《技术及设备转让合同》。拟以 988 万元受让金能科技最新

型 AE-HLC型乳化炸药及其连续化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工艺技术及

设备。 

本次受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 2015 年 12 月 15 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受让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及设备的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，关联董事李建华、唐志、陈光保和陈碧海回避表决。本次

受让事项已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先认可，并发表同意该关联交易的

独立意见。 

此事项无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相关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需要经过其他有关部门的

批准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湖南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3500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邱朝阳 

公司类型：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号：430000000018829 

注册地址：长沙市麓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枫路 69 号 

主要经营范围：研究、开发民用爆破技术并提供成果转让、

技术咨询服务；研究开发、测试、推广新型民用爆破器材及其生

产装备、辅助原材料；生产、制造、加工、销售以上相关成套技

术设备、配件、化工材料、化工精细产品（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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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）。 

主要财务数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项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三季度 

1 总资产 17256 18359 18240 

2 净资产 12983 13762 14563 

3 收入 8062 8404 2938 

4 净利润 820 838 -926 

2013年、2014年数据经过审计，2015年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。 

   公司实际控制人湖南新天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金能

科技 36%股份，本公司持有金能科技 15%股份。金能科技与本公

司均为新天地集团实际控制下的关联企业，金能科技为本公司关

联方，本次受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  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   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双牌分公司受让湖南金能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的最新型 AE-HLC型乳化炸药及其连续化自动化智能

化生产工艺技术及设备。主要包括新建年产 24000吨的乳化炸药

生产线的工艺技术、水油相配置系统的设备、乳化制药系统的设

备、装药设备等。 

   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  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均参照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。 

  五、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公司双牌分公司（以下简称：甲方）拟与金能科技（以

下简称：乙方）签署《技术及设备转让合同》。其主要内容为： 

1.  转让内容 

   AE-HLC型乳化炸药及其连续化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工艺技术及

设备。 

    2、转让的时间进度和方式 

（1）本合同生效后，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技术

转让费，由乙方协助设计单位开展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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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2）生产线设备安装完成后，需在 15 天内完成全线调试，

双方签字确认。 

   3、转让费及支付方式 

   本合同项下的合同总额为 988万元。 

（1）本合同签订后，甲方支付乙方本合同总额的 40%，作

为预付款。 

（2）本合同附件所载明的设备到位并经甲、乙双方验收确

认后五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应支付乙方本合同总额的 30％。该项

款到位后,乙方应立即指导安装. 

（3）在乙方指导设备安装后一周内，甲方应支付乙方本合

同总额的 20%。 

（4）生产线经行业主管部门验收完毕后一星期内,甲方支付

乙方本合同总额的 5%。 

（5）剩余本合同总额的 5%,作为质保金，保修期一年届满

后经甲方确认质保期内无质量问题支付给乙方。 

    上述款项包括清单内主要设备、部件及其指导安装、调试和

一年质保期内的设备保修、维护。 

4、协议生效 

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,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

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
六、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   金能科技 AE-HLC 型乳化炸药及其连续化自动化智能化生产

工艺技术及设备，工艺配方技术相容性好，对原材料要求低；且

该技术已经成熟，在行业内被广泛推广应用。为了保证公司双牌

分公司新建乳化炸药生产线项目的顺利实施，公司采用该技术及

设备，有利于加快推动工业炸药及其制品生产线实现全过程控制

自动化、智能化进程，提高生产线本质安全和生产技术水平。 

    七、与关联方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

    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（湖南金能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）发生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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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计共 1 次，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968 万元。已按有关合同条款如

期履行。 

   除日常关联交易外，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与湖南

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累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1956 万元，占

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0.93%。 

八、独立意见 

  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

前， 公司已就该议案所涉内容与我们进行了充分的沟通，我们

认为公司受让该技术及设备符合公司实际发展的需要，对公司正

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影响。且该技术成熟，工艺控制范围较宽，

对原材料的要求较低。同时，公司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自愿、

平等、公允的原则，交易定价公允、合理，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

利益，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董事会对《关于受让

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及设备的关联交易的议案》进行表决时，关

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则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九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； 

3、技术及设备转让合同; 

4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关于调整湖南南岭民用爆破

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工业炸药生产能力的复函; 

5、关于双牌分公司炸药生产线技术改造专题会议纪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




